
                    论实践观和实践标准 
  
  

1978年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
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
们党才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
邓小平理论，才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在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
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去发现、解决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为了更好地更加一贯地坚持实践标准，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实践观的哲
学研究，更加科学地理解实践标准。 
  
                                   一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石之上的。有了科学
的实践观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唯物、辩证、发展的种种理论性
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诸如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和
价值观的统一等种种革命变革，都导源于实践的观点，导源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因此，从强调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重要地位的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哲学、实践史观哲学，
也可以一言概之曰是实践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模式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认识论范畴，在根本上不符合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精神实质。马克思的这个提纲并不只是认识论的提纲，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理论领域
的提纲。 

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种地位是由实践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实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感性的人的活动，
是对象性的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此，实践
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是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过程，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交换，主客体双方都发生
着变化，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
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
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这就是说，实践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
从实践是主体的目的、利益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认识和改造过程这个角度看，实践具有主体性；从实践是
主体的物质力量同客体的物质力量的相互作用过程、具有主体必须认识和加以利用的客观规律这个角度来看，实践具有客
体性。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就不可能完整正确地理解实践。实践过程既不应该是主体无视客体性、
规律性而盲目地行动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主体在客体的客观性、规律性面前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过程。客体对于主体的
客观存在的特性决定了实践的对象性、客体性、客观性，否定客体的客观性必然会否定实践活动的客观对象指向性。把实
践理解为无客观对象指向性的活动无异于把生产活动理解为舞台上的“兄妹开荒”活动。客观对象能不能成为客体，依赖
于主体是不是从自己的认识和改造的需要出发把它从客观世界联系中“提取”出来，但客观事物成为客体的这种对于主体
的依赖性决不能理解为它失去了具有自身规律而存在的客观性。人化自然、人为事物由于凝结了人的目的、知识，是物化
的知识，具有属于人的性质，但当它们再次成为主体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的时候，它们仍具有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规
律，它们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人类社会是随着劳动实践的形成而形成的，也随着劳动实践而发展，最集中地表现着
不同于自然界的人性、主体性，但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决不能把实践理解为无客观对象性的封闭的主体的
自我认识和自我行动的循环过程，实践决不是阻碍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柏林墙”，而是联结、沟通主体和客体、人
和自然的桥梁。针对把人仅仅视为客体的体制和思潮，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人的主
体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践过程应该成为主体性和客体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过
程。 

深入分析实践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着三种关系、作用和过程：一是认识被认识的过
程、信息交换过程，回答着客体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主体关于客体的认识是否符合客体本性的问题，解决着认识论上的真
理还是谬误的问题；二是评价和被评价的过程，回答着客体、主体的活动及其结果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的问题，或者主体关于
客体的要求、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解决着价值论上的肯定性价值还是否定性价值、有益还是有害、善还是恶的问题；三是作用和
反作用的过程，是主体根据关于客体认识和对客体的价值要求，利用一定的方法、工具、手段改造客体的行动过程，要解决主体怎
样使客体变化的问题，这其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可行不可行、方法是优是劣的问题。如果主体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有众多的个体
组成的群体、社会，那么在方法论上除了要解决怎样改造客体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把个体组织为整体的问题，这会涉及到个体之间
的功能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等等的问题，即马克思讲的交往和交往形式的问题。由此可见，实践过程不仅发生着主客体之间
的关系，还发生着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仅发生着认识世界的问题，还发生着改造世界的问题，发生着主体自身的组织管理的
问题；实践过程是要把主体的认识、价值、目的、方法对象化、物化并使客体改造得能为主体服务的过程，也是主体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过程。所以，对实践的分析必然引发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上的种种问题，树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就可以树立正确的认识论、
价值论、方法论。世界观是主体认识世界的结果，有了科学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就能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二 
  

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这三方面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主体都能够正确地解决它们，也不意味着它们
之间总是能协调一致的。它们分属于三种不同的领域本身就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认识上的真假之分不等于价值上的利害之分，
也不同于方法上的有无优劣之分。认识上的真理反映着客观规律，但客观规律既可能有益于主体也可能有害于主体，认识到了真理
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在实践中应用它们的方法。主体价值上的追求，不等于认识上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实现这种
价值追求的方法。然而，实践活动对这三方面的要求又必然使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一种认识不付诸实践的时候，只
会在思想精神上对人们产生影响，一旦付诸实践的时候，它所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对人们发生价值上的利害影响；一种认
识应用于实践的时候，必然要求人们找到把这种认识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手段、技术。于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实际



地发生着认识上的真假、价值上的利害、方法上的有无优劣之间的不同结合。认识上的真理、价值上的善、方法上的优之
间的结合，认识上的谬误、价值上的恶、方法上的劣之间的结合，是三者结合的两极，在两极之间还有结合的各种情况。
各种不同的结合会造成不同的实践活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认识上缺乏真理性的实践活动、方法上缺乏可行性的实践活
动，都会使实践活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失败；有了真理性认识的指导，也有了可行性的方法，但如果价值目标不合理，
这样的实践活动虽然可以成功，但却会给主体带来否定性的、有害性的价值影响；有了真理性的认识，有了有益的价值取
向，如果方法上可行但不是好的、优的，就可能出现一种效益不好、资源浪费的实践活动。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核能技
术和克隆技术的应用问题等等，都存在着真理、价值、方法之间的矛盾情况。如果把时空因素引进来考察，就会发现真
理、价值、方法及其相互关系随着时空范围变化而有着不同的情况。特定时空范围内认识上的真理、价值上的肯定性取
向、方法上的有效性可行性会随着时空范围的变更而改变。在时空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认识上的真理谬误问题、价值上
的肯定性否定性问题、方法上的可行不可行有效无效的问题，甚至可以变成无法确定的问题，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限
地复杂化起来。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同于改造自然的特殊性，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真理、价值、方法之间的关
系也表现出新的复杂性。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们如何结合起来有效地从事包括生产、经济在内的各种活动的
问题，不管在怎样的历史阶段上，人们之间的结合都可以区分为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结合，一种是由特定历史阶段上
的生产力性质、特点决定的分工体系中的功能、职能上的结合，一种是在利益体系中的利益上的结合，人们的社会关系因
而可以区分为功能关系、利益关系两大类。社会关系演变规律就是功能关系、利益关系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规律。于
是，利益关系就不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一种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最有利于
生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关于建立何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就有一个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
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有利于人们自身发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关于某种利益关系的评价就
可以区分为善与恶、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当考虑某种利益关系通过何种方式建立或改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关于某种
方法可以进行可行不可行、好还是坏的分类。这里，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真理、利益、方法问题就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
情况的复杂性还由于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在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社会
成员、社会集团和社会整体之间，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长远要求之间，都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对立乃至对抗的情况，社会关
系、利益关系的变动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有的受益、有的受损的局面。于是认识上被肯定为规
律、真理的东西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那里就会得到不同的价值评价，改变利益关系的方法也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某些群体所肯定的真
理、价值、方法在其他群体那里会遭到否定。总而言之，人们实践活动中真理、价值、方法之间客观地存在的区别性及某些情况下
的矛盾性是人们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上不一致的客观根源。但是，真理、价值、方法在实践活动中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又给人们
提供了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统一起来的客观可能性。主体要成功地、有益地、高效地从事一项实践活动，就必须既看到认识
问题、价值问题、方法问题是彼此区别的三类问题，承认这三类问题之间会出现不一致、不协调的可能性，又要在这三类问题域中
进行选择和协调，使三者一致起来。在认识领域中选择的时候，就不仅要选择真理性认识，还要选择能给主体带来肯定性价值和能
够找到可行性方法的真理性认识；在价值领域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有益于主体的又能与真理性认识相一致且在方法上可行
的价值目标；在方法领域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是可行的、能有效地实现价值目标的且符合真理性认识的方法和工
具。当人们能够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统一起来；反之，就会造成认识论、
价值论、方法论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乃至割裂、对立等情况。妨碍人们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使三者一致起来的原因既
可能是认识上的，也可能是价值利益上的，还可能是方法技术上的。在分析这些原因的时候，切忌简单化。 

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区别开来，承认三者之间可能有不一致情况的存在，不仅可以全面地分析实践活动中发生
的各种复杂情形，对实践活动的后果作出全面的估价，提高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水平，还可以对哲学领域中各种哲学学说作
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认识论上正确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正确，认识论上错误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
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没有可取之处。把哲学理论仅仅归结为认识理论，把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
路线的斗争史，是过去对哲学史上各种哲学理论进行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论上的错误经常导致价值论、方法论上的缺
陷，而脱离了价值论、方法论也很难形成科学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统
一起来。实践既是认识、价值、方法得以产生的源泉，又是认识、价值、方法实现的唯一途径，因此科学实践观就是认识
论、价值观、方法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将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联系贯通的环节。实践过程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
客观、理想和现实、认识和价值、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由不一致到一致的动态过程，从而实现真理、价
值、方法的统一，实现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的统一。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考察为劳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下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把这个过程考察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
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超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限制得到不断发展、不断解放的过程，是人的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发展的过程。
这样，认识论上把握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就可以和价值论上研究的人的价值形成、发展的规律、人的价值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
规律统一起来。唯物史观对于特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分裂为阶级及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
发展上的矛盾，进行实践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把阶级之间在利益价值上的对立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表现，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上的追求进行历史的评价。对于剥削制度
的批判也不是从超历史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实现和发展的要求出发，既指出某种剥削制度对
于被剥削人民群众的不公正性，又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出发给予历史的评价。总之，唯物史观中的价值论分析是具体的、历史
的，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因而也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分析是从历史
的具体的人的发展要求推动下从事的实践活动出发的，因而也是一种价值论的分析，从而将社会发展要求、生产力发展要求、人民
群众的利益要求实践地、历史地、具体地统一起来。因此，在唯物史观中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 
  
                                三 
  

明确了实践过程中必然发生和必须解决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方面的问题及将三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那么
我们在某一实践活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从这三方面并且力求从三者统一的角度出发进行有关的准备。为了使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真
正成为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自觉活动，理论、理性上的准备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未来的实践方案在认识论上应该是科
学的，在价值论上应是具有肯定性价值取向的，在方法论上应该是可行高效的，使未来的实践活动在明确可靠的知识判断、价值判
断、工具判断或曰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进行。为此，首先要在周密调查研究主客体实际情况基础上制定包括上



述三方面内容的理性设计方案；其次，要对这种理性设计方案进行严格地论证。如对方案进行根据以往实践经验的证明，对
方案进行逻辑的、理论的证明等等。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解为否定实践活动开始之前对实践的理性设计方
案进行过去实践经验的、逻辑的、理论的等等证明的必要性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这个阶段上，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是要
从以往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出发，但这种理论由于面对着新的实践活动，仍然需要有将这种理论和新的实践活动关系
的理论证明。因此，否定上述证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于否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等于提倡盲目的实践活动，
那样的话主体就会在实践活动中付出本来不该付出的代价。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越是复杂重大，依靠以往实践经验的、逻
辑的、理论的证明越是重要，越是不可缺少。当代电子计算机的模拟实验、虚拟实验就是适应现代实践活动的复杂化要求
而产生的。试想，核爆炸、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的发射，能在以往的实践经验上、逻辑上、理论上都没有得到证明的那种
理论指导下盲目进行吗?那样的话，岂不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吗?在上述证明过程中，当论证出现分
歧的时候还要采取社会途径去解决，如采取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决定等等方法。这些
方法形式可以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依靠某种社会权力解决问题。权力当然不等于真理，但是任何理论一旦要应用于实践的
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人们的交往形式发生关系，要同交往形式中的权力发生关系，要由权力发给应用于实践的通行证。
不管你愿意与否、承认与否，事实都是如此。这里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使这种决策权力的形成和使用建立在科学的民主的基
础上。经过了各种形式的论证并获得了社会权力批准的理性设计方案也就获得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充分依据。然而在
这时，我们却应该清醒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论证及社会权力的批准，实质上还是一种理性的间接的证明，就是电子计算机
上模拟实验、虚拟实验也还是在主体认识到的、设想到的条件下进行的，仍然处在思维、理性的范围之内，社会权力的批
准是社会权力承认的一种认识上的批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时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我们认识到即将付诸实
践的理性设计方案既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又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实的方案。经验具有直接性的优点但存在狭隘性的缺点，
理性克服了经验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又具有间接性的弱点，实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性，因而它既高于经
验也高于理性，理性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只能在实践中见诸客体才能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此岸性，因此不论在理性
范围内进行了怎样充分论证和经过了怎样权威的社会权力批准的理性设计方案，最后还必须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验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标准”在发挥作用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待检验的理论必须是指导改造特定客体
的实践活动的理论，特定的实践活动无法检验和它无关的理论，而且待检验的理论还必须是关于实践对象的理论，和实践
对象无关的理论，实践也是无法检验的；其次，通过实践并由实践结果检验出来的理论的真理性是相对于实践对象而言
的，离开了实践对象，这种真理性就会显示出相对性。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具体对
象的正确反映。这就表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和标准在应用的时候总是指向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主体一实践一客体的
具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体、客体、主体关于客体的理性认识、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及其实践结果都是清楚的、
确定的。我们可以引述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的论据。他说：“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
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应和主
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
划或方案，然而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
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
完成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只要细读一下我们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就会读解出我们
前面的论述。进一步分析前面的论述还会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和标准”论断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项即将进
行的实践活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又只能在该实践过程结束时根据实践结果加以判定。这种判定对
于已经结束了的该实践过程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吗?这表明实践检验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实践检验的麻烦还在于现实中，
特别在社会历史中，当实践对象是一种在时空上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时，当主体是人数众多到亿万计的人民群众时，当实践
过程延续到难以确定其时空界限时，确定主体、客体、实践过程、实践结果就会变成一种异常复杂的事情，于是实践检验
的问题就不像理论上说得那么容易了，现实生活中就实践检验发生的许多争论，往往是由这种复杂性引起的。复杂的实践
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往往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些结果还不是近期就可以看到的。这时用实践的什么结果作为检验标准
呢?用实践结果的总和，但这种总和常常带有不确定性，用不确定性的结果总和去检验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吗?用实践的部分
结果，可是部分的结果能够对指导着整个实践活动的全部理论作出全面的检验吗?用直接的近期的结果，但是忽略间接的
长远的结果是科学的吗?因此实践标准既是唯一的、绝对的又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正如列宁指出：“实践标准
实质上绝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
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第105页)那些一时无法应用于实践的理论，特定条件下的实践就无法对它们的真理性作出检验，但一时不能应用于实践
的理论并不等于永远不能应用实践，一时不能得到实践证实的理论也不等于就是错误的理论；有些抽象层次高的理论往往
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实践才能得到完全的检验，一、二次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的否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这种理论作出
了死刑判决。说到这里，需要指出，前面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都是围绕认识的真理问题进行的。长期以来哲学上也是这样
谈论实践标准的，但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理性和判断，除了认识论内容之外，还存在着价值论、方法
论方面的内容，所以实践结果不仅检验着认识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也检验着价值论、方法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马克思
提到的真理性、现实性、此岸性似乎可以被理解为实践对这三方面论域的检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对实践检验的问题域
有一个全面的理解。由于实践结果同时检验着指导实践活动的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包括权力理性)，因而也检
验着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者之间的一致还是不一致的关系，并为主体在后续活动中去调整、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根据。主体就能够在实践一认识一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实现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统一。 
实践标准，关键在科学理解，贵在一贯坚持。历史的经验表明，在遭受挫折乃至失败的情况下，人们比较能够注意从实际
出发和坚持实践标准，但在理论指导一个时期的实践获得成功并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此岸性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由
于对理论的信任乃至崇拜而引发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并忽视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和标准的思想路线，在坚持
和应用理论的过程中，随时准备让理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随时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用对新实践的新总结、新概括
去修正、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理论，把理论推向前进! 
  

（原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